
附件一 
 

  彰化縣原住民生活館場地使用申請表 編號： 

申請活動名稱 
 

正式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止 

 
 

 

 

使用場地

及 

器材設備 

□ 一樓開放式模構廣場 

 

□ 二樓會議室 

 □ 投影機1式  □ 麥克風無線1支   

 □ 報到桌1張  □ 報到椅子2張 

 

□ 三樓展演廳 

□ 投影機1式  □ 麥克風無線2支   

□ 報到桌1張  □ 報到椅子2張 

檢附資料 □活動計畫書、□人數  人)、□其他（ ） 

茲申請借用 貴府上述場地及設備，並願遵守「彰化縣原住民生活館場地使用辦法」各項

規定，依所申請之活動內容使用，如有違反願接受停止使用之處分。使用期間如有不當使用而

導致場地內之設備或固定設施損壞或遺失，願負賠償之責，絕無異議。 

此 致 

彰化縣政府民政處 

申請單位： 

申請人：（簽章）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（日）： （手機）： 

郵件帳號： 

申請時間： 年  月 日 

 

注意事項: 請於租(借)日期七日前完成申請手續(含繳費)，逾期未完成者，由管理單位逕行 

取端，不再另外通知。 

管理單位 

核章欄 

(請勿刪除) 

三層決行 

承辦人 科長     副處長           處長 

 

場租費  元，冷氣費  元，共計  元整。 



附件二 

 

彰化縣原住民生活館收費標準表 

場地名稱 時 數 使 用 費 單位/冷氣 備 註 

一樓開放式模構廣場 4小時 1,000元   

二樓會議室 4小時 1,600元 4小時/1,600元  

三樓展演廳 4小時 1,600元 4小時/1,600元  

一樓開放式模構廣場 8小時 2,000元   

二樓會議室 8小時 3,200元 8小時/3,200元  

三樓展演廳 8小時 3,200元 8小時/3,200元  

 

 

【請注意】申請說明： 

1. 使用費以4小時為單位計算。(詳細內容請查看彰化縣原住民生活館使用管理

規則) 

2. 租借場地請先電話聯繫有無可預約時段，再進行場租申請。 

3. 以收到申請表為主，才會進行登記場租時段。 

4. 匯款須知待申請表核准後會以email通知。 

5. 場地使用完畢需當日回復原狀。 

6. 提前場地佈置者，請於租借當日前30分鐘進行。 

7. 活動結束後須「自行負責」場地之清理及垃圾清運工作。 

 

 

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請填寫附件一 

完成後請傳真至：04-7274191 

或 E-mail: bukun0826@email.chcg.gov.tw 

如有疑問請來電：04-7223329 

原住民暨民族事務科 賴先生 

mailto:E-mail%3Akuma0313@email.chcg.gov.tw
mailto:bukun0826@email.chcg.gov.tw


 

 



 

 

 
 



 


